
三、護理人員及護理機構申請須知  

項  目  檢  附  證  件  受理單位  備   註  

護理人員

執業登錄  

1. 執業執照申請書  

2. 護理人員專業証書正本及影

本（正本驗後即退還）  

3. 一吋照片一張  

4. 執業處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 

5. 規費三百元  

6. 備妥二十五元掛號郵資  

7. 入公會證明文件  

8. 身分證影本乙份  醫政事務科  

07-7134000 
  

護理人員

歇業  

1. 歇業申請書  

2. 原執業執照  

3. 護理人員專業証書正本及影

本 (正本驗畢後發還 ) 

4. 委託書 (非本人親自申請時需

檢具 ) 

5. 原執業處所出具之證明文件  

6. 執業所在地公會會員證明文

件  

護理機構

開業（護理

之家、居家

護理所、產

後護理之

家）  

1. 護理機構設立或擴充計畫申

請書、護理機構開業醫療機構

附設服務部門申請書  

2. 土地所有權狀影本一份  

3. 位置圖一份  

4. 建築物平面簡圖一份  

5. 負責護理人員專業證書及年

資證明  

長期照護科  

07-7334872 

-304 

-305 

-307 

居家護理之

設置應載明： 

1.服務對象

之條件。  

2.服務區域。  

3.病人轉介

流程。  

4.服務品質

管制制度。  

5.經費需求

及來源。  

護理機構

歇業  

1. 護理機構登記事項變更申請

書  

2. 原發開業執照  

 


